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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廢料蘭嶼貯存場
設置決策過程調查初步報告

行政院蘭嶼核廢料貯存場設置真相調查小組

報告人：林萬億政務委員

106 年 6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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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大綱



緣起

• 當年，政府在雅美族人不知情的情況下，將核廢料存置在蘭嶼。蘭嶼的族人
承受核廢料的傷害。為此，我要代表政府向雅美族人道歉 ... 我也會要求相
關部門，針對核廢料儲存在蘭嶼的相關決策經過，提出真相調查報告 ... 。

總統向原住民族道歉文

• ... 針對核廢料貯存場設置在蘭嶼侵犯雅美 /達悟族人的權利，行政院將由
政務委員召集雅美 /達悟族人、相關部會、臺電及學者專家成立調查小組，
在族人的參與及監督下，半年內提出調查報告…。

總統參訪蘭嶼座談會上指示事項

• 105 年 10 月 14 日核定發佈施行「行政院蘭嶼核廢料貯存場設置真相調查小
組設置要點」，正式成立本調查小組進行真相調查作業。

行政院成立調查小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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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小組辦理概況
真相調查小組成立以來，已召開 3次小組會議，討論
真相調查決議過程、釐清報告問題及期程，並於 106
年 4月前往蘭嶼鄉與鄉民座談，傾聽鄉民聲音。

為利撰寫本真相調查報告，於 105 年 11 月成立工作
小組，召開工作小組會議 3次、工作小組諮詢會議 1
次，並與蘭嶼鄉 6部落展開諮詢會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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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報告章節摘要

壹、背景說明

貳、調查方法

参、蘭嶼貯存場設置之評估過程

肆、蘭嶼貯存場設置（蘭嶼計
畫）

      之規劃及核定經過

伍、初步結論

參考書目

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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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方法
本報告資料來源主要以官方文件為主，其他文件為
輔，進行文件檔案之整理、解讀及分析。

原能會提供 61 年 8月至 67 年 8月公文檔案 87 件， 6
7 年 8月至 71 年 5月檔案 104 件，總計 191 件。

核能研究所等相關單位調閱協助調資料 10 批。

工作小組自行蒐集之相關資料，以及 106 年 6月間至
蘭嶼召開諮詢會議之訪談相關資料及紀錄等田野調查
資料，一併納入報告書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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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方法
( 調查小組成員 )

調查小組設委員 17人 ，行政院政務委員、原民
會主委為正、副召集人，機關代表委員 4人，雅
美 /達悟族人代表 6人，專家學者 5人，推派 5位
委員組成工作小組，撰寫調查報告書。

本小組任務為調查核廢料貯存於蘭嶼之決策過程，
撰寫及公布調查報告，公布後解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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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方法
( 調查限制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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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策過程可能參與決策
機關、人員之釐清，須
從公文內抽絲剝繭判

讀。

土地取得方式與過程是
否符合現在民主時代所
稱之公平正義，無法於
相關文書內判讀。

是否告知蘭嶼地區民
眾，無相關文件可資判

讀。

工程建置、運輸等是否
符合國際標準與安全
性，非本調查報告之範

疇。



蘭嶼貯存場設置之評估過程
低強度放射性廢料之處理，除「妥善貯存待其放射性
衰減消失」外，並無他法。

貯存方式主要為陸貯及海拋。早期處理方式為海拋，
1972年倫敦公約後，海拋處理式微， 1993 年各國簽
訂公約，禁止海拋放射性廢棄物。

原能會 60年初組成技術小組，進行處理方式可行性
研究， 63年展開蘭嶼計畫，成立蘭嶼計畫技術小
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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蘭嶼貯存場設置之評估過程
( 貯存方式之評估 )

原能會 61年舉行「第 1 次低強

度放射性廢料極終極處理方法會

議」，討論廢礦坑貯存、地下屯

兵工事貯存、深山貯存、投海及

離島貯存等 5個方案。

經檢討評估，決定採取離島固

化桶裝水泥槽暫行貯存，俟投海

技術完成或放射性衰減至消失

後，再行取出進行海洋投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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蘭嶼貯存場設置之評估過程
原能會於 61年 8月至 63 年 5月間召開 5次「低強度
放射性廢料極終處理方法會議」，初步認定離島貯存
為我國處理放射性待處理物料唯一可行方式，綜合考
量各項因素，決議蘭嶼龍門地區為適當之離島貯存場
所。



蘭嶼貯存場設置之評估過程
(離島貯存地點之評估 )

原能會於 61年初步書面研究， 62年 8月至 63 年 1

月間實地勘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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蘭嶼龍門
地區最為
適當的理

由

投海

作業便利

海上運輸

污染可能性低

全島

人數不多

地形具

極佳天然屏障

與島上其他地
區阻隔，無人
居住利用

土地面積

大小適當



蘭嶼貯存場設置之評估過程
(訂定蘭嶼計畫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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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3 年 2月 16 日

原能會函呈「國家放射性固體廢料貯存場規劃書」予行政
院，建議蘭嶼龍門地區作為貯存場所，計畫名稱為「蘭嶼計

畫」。

63年 5月 11 日

成立「蘭嶼計畫技術小組」，
由核研所及台電公司擬定工程規劃書，預估所需經費，自此

進入規劃階段。



蘭嶼貯存場設置 (蘭嶼計畫 )規劃及核定經
過

( 規劃過程 )

63 年 5月 29 日至 65 年 2月
26 日止，蘭嶼計畫技術小組
先後召開 11 次協調會議，對
相關研究分工、貯存規劃、
用地鑽探、標準物料桶使用
及物料運輸等議題作相關決
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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蘭嶼貯存場設置 (蘭嶼計畫 )規劃及核定經
過

(重新研判貯存用地 )

交通部觀光局 64 年建議由工程、環境資源及社會經
濟諸多因素，對小蘭嶼、綠島及澎湖無人島進行比
較。

環境科學委員會及原能會於 64 年間評估，由近海洋
流流向研判，倘廢料漏失，貯存場設於蘭嶼對臺灣本
島不致發生危害。又當地地形阻隔及地質結構，島上
居民不致受放射性危害，亦無崩陷及污染水源之虞，
且貯存場沿道路建築護牆，不致影響環島公路通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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蘭嶼貯存場設置 (蘭嶼計畫 )規劃及核定經
過

( 蘭嶼計畫檢討 )
基隆北方各島位於漁區、面積過小且無港口道路設施，龜
山、綠島、小琉球距本島太近，且居民甚多，無地可用。
澎湖各無人荒島，條件不適於貯存，故仍以蘭嶼龍門地區
及小蘭嶼為適。

蘭嶼開元港可停靠 200噸級輪船，現有道路通達龍門地
區，且該地區背山臨海人跡罕至，可有效管制人員出入。
可用面積達 30萬平方公尺，足以貯存廢料，近幾十年無海
嘯、地震、山崩紀錄，不影響島上交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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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小組作成初步結論：

  廢料貯存以離島最佳，低、中強度放射性廢料以
貯存蘭嶼龍門地區投資最小。



蘭嶼貯存場設置 (蘭嶼計畫 )規劃及核定經
過

重新檢討其他島嶼貯存之可能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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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5 年 5月台電公司

蘭嶼島勘測報告

• 考量開元港條
件、日後易受
居民反對、風
浪影響，建議
規劃興建專用
碼頭。

65 年 6月核能研究所

小蘭嶼勘察報告

• 無水電、碼頭、道
路等設施，無地氣
象水文等資料，又
受季風影響，船隻
無法定期航行，倘
欲興建貯存場，需
長期調查，相關設
施興建投資極大。

66 年 10 月技術小組檢討基隆外海
各島嶼作為貯存場可能性報告

• 受限地形、人口散處、交
通困難，且屬漁區及油源
勘測區，不適宜貯存。

• 貯存場建築及所需間隔及
屏蔽，須 30 萬平方公尺土
地。

• 蘭嶼符合貯存場條件，輻
射安全控制嚴格，無影響
島民安全之虞。且已投資
可觀人力、經費，仍以設
置於該處為宜。



蘭嶼貯存場設置 (蘭嶼計畫 )規劃及核定經
過

( 核定設置蘭嶼貯存場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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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7 年 6月 24 日

原能會陳報行政
院，請准進行蘭
嶼貯存場工程。

67年 8月 3日

行政院函復原
能會核准在蘭
嶼龍門地區進
行核廢料貯存
場之工程。



行政院核准
於龍門地區
進行規劃函

19



行政院核准進行貯存場各項工程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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蘭嶼貯存場設置期程

63.2

原能會訂定
「蘭嶼計
畫」

63.5

成立「蘭嶼計
畫技術小組」

67.8

行政院核准於蘭嶼龍門
地區進行貯存場工程

61.8

原能會召開第一
次低強度放射性
廢料極終處理方
法會議

71.4

貯存場第一期
工程完工

65.2~66.10

檢討蘭嶼計畫及
於其他島嶼貯存
可能之可能性

85.4

不再接收放
射性廢棄物

評估階段 規劃階段 施工階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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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4.12

行政院同意於
蘭嶼龍門地區
進行規劃

貯存階段



初步結論
一、蘭嶼貯存場決策過程、決策機關及人員 

選址及決策過程，自 61年原能會召開會議，迄 67 年
行政院核定蘭嶼計畫， 68年開工， 71 年完工啟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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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策機關

• 由原能會（含蘭嶼計
畫等專案小組）進行
研議，行政院核定。

• 臺電公司對於設置決
策尚無直接關連。

決策人員

• 主要為原能會主政單位
主管人員及蘭嶼計畫專
案小組成員，該會時任
主任委員為錢思亮先
生。

• 核定過程歷經蔣經國先
生及孫運璿先生 2任行
政院長。



初步結論
二、土地取得

蘭嶼計畫徵用野銀段土地 100 公
頃 ( 部分已給放領給山胞 (時稱
山胞 ) ，且經墾植 )(後縮小為 8
5.2459 公頃 ) ，已於 64 年 2月
間完成徵用手續，經協調給付地
上作物補償費共計新臺幣 21,739
0元，另外給付陸供部工兵署作
業費 15,000元，總計 232,390
元。

臺灣省政府同意先無償使用再辦
撥用手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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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步結論
三、決策過程中雅美 /達悟族人是否知情 (1/2)

64 年間徵用蘭嶼島野銀段土地 100 公頃，補償地上作物，
但過程中是否向雅美 /達悟族人說明徵用用途，無資料可
稽。

國際環境科學委員會 65年 3月 9日函文，建議本案要嚴格
保密，而該地區以「國防設施」或「軍事用地」為理由禁
止居民靠近。

蘭嶼鄉公所於 64至 68 年間業已知悉蘭嶼龍門地區將作為
核廢料貯存場之用，惟公所及相關機關是否有向雅美 /達
悟族人說明則無資料可稽。

71 年間貯存場建造完成後，始陸續邀請蘭嶼國中國小校
長、蘭嶼鄉長、秘書、村長、鄉代會主席、村里幹事、機
關團體代表等人進入貯存場參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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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步結論
三、決策過程中雅美 /達悟族人是否知情 (2/2)

另經比對工作小組委員提供之調查報告，訪談當時曾於蘭
嶼貯存場進行建廠工作之雅美 / 達悟族人（多為野銀部
落），均在開工後始接觸相關工程，未被告知該工程係興
建核廢料貯存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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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 年至 67 年蘭嶼貯存場決策過程中，
相關機關均以機密方式辦理本案，

雅美 /達悟族人應不知情。



初步結論
四、後續尚待調查確認事項

相關單位是否刻意釋放不實訊息誤導當地居民，以隱瞞蘭
嶼貯存場設置之情事。

核廢料貯存於蘭嶼對於雅美 /達悟族人健康方面之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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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  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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